海盐常绿景苑（三期）安置房小区工程外墙蘑菇石供货
  招标公告
                                                         编号：2012-151  
1、招标条件

海盐常绿景苑（三期）安置房小区工程已由海盐县发展和改革局盐发改投[2011]145号文件批准建设。业主为海盐县城市置业有限公司，建设资金由业主自筹及贷款。目前主体工程将初步完成，随即进入装饰阶段施工，现会同各标段土建承包施工单位共同对上述工程的外墙蘑菇石供货进行公开招标，择优选定蘑菇石供货商。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名称：海盐常绿景苑（三期）安置房小区工程外墙蘑菇石供货；

2.2工程建设地点：海盐县武原街道，东临公园路、南临出海路、北临常绿景苑；

2.3建设规模：工程面积共约35972.04平方米，包括14幢多层住宅、1座半地下车库、1间门卫，外墙蘑菇石面积约3252.94平方米。土建共分二个标段实施，各标段土建承包单位施工范围如下：

Ⅰ标段建筑面积21835.56 m2，包括45#～53#住宅及门卫，由浙江秦山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Ⅱ标段建筑面积14149.88m2，包括40#～44#住宅及2#半地下车库，由浙江秀州建设有限公司承建；

2.4工程类别：民用建筑（住宅小区）；

2.5结构类型、层数：①多层住宅：砖混结构，架空层一层、标准层五层和跃层一层（51#楼四层加跃层）；②半地下车库：框剪结构；
2.6供货时间：须按照建设单位施工进度的需要配合（具体供货时间在供货合同中明确）；
2.7工程质量要求:合格且观感质量综合评价“好”；

2.8外墙装饰：多层住宅的架空层为蘑菇石（具体以施工图纸为准）；
2.9外墙蘑菇石材质要求

 eq \o\ac(○,1)品种：石材类；

 eq \o\ac(○,2)尺寸型号：

蘑菇石 宽200㎜×长400㎜，厚度≥6.8㎜；
 eq \o\ac(○,3)颜色：参照甲供图样； 200㎜×400㎜蘑菇石为深灰色；颜色及比例有可能调整，请报价单位自行考虑风险并计入本次投标报价中；

 eq \o\ac(○,4)技术系数：尺寸、表面质量、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的技术要求应符合GB/T4100-2006《干压陶瓷砖E≤0.5% BIa类—瓷质砖》。

2.10蘑菇石镶贴施工工艺要求：砖砌体基层或钢筋砼基层→刷界面处理剂一道→15mm厚M15水泥砂浆底（掺15%防水剂）→基层处理→弹线、铺贴（横贴，专业砂浆粘贴剂）→填缝、勾缝（黑色外墙专用填缝剂）→清洁、保养（禁止使用腐蚀性清洗材料）。
2.11招标范围：海盐常绿景苑（三期）安置房小区工程外墙蘑菇石供货。
3.投标人资格条件：

3.1投标人必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墙蘑菇石生产企业，同时必须具备中国驰名商标（或中国陶瓷行业名牌产品）、国家3C认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2投标人没有不良行为正在受公示；

3.3投标人及其有关人员没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

4.投标报名：
4.1凡符合资格条件并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2年7月13日至2012年7月19日（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每天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2：00时至5：00时，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东路100号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北侧）报名。（联系人：许建玲、郑晓芳；联系电话：0573-86117856）。
4.2投标人报名时应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供以下资料：
①单位介绍信，投标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或委托代理人随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和复印件；
②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国家3C认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和中国驰名商标（或中国陶瓷行业名牌产品）的原件和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原件核查后退回）；

③企业宣传册或蘑菇石说明书或其它相关资料。
5.招标文件的获取：
办妥报名的投标人请于2012年7月13日至2012年7月19日（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外），每天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2：00时至5：00时，到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窗口向招标代理机构洽购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收成本费伍佰元整，售后不退，逾期不再出售。
6.投标保证金:

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的要求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交金额为陆仟元整人民币的投标保证金（提交方式采用汇票、电汇或网银）。(开户名称：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海盐城北支行；帐号：385758361579)。
7.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地点：
7.1投标文件送交的截止时间为2012年8月7日14时30分（北京时间），投标文件必须在上述时间前送交至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受理窗口（海盐县武原街道枣园东路100号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北侧）；
7.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3投标文件递交时还应办妥交易席位费（每家投标单位600元/月）。中标人还需向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纳交易服务费（中标价的0.01875%）。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http://www.hyztb.gov.cn)上发布。

9.有关本项目投标、开标、评标的具体事项，请仔细审阅招标文件，其他事宜请与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联系。
招标人：海盐县城市置业有限公司（盖章）

办公地址：海盐县武原镇河南西路288号
法人代表：（签章）

联系人：周高松  何作威            联系电话：0573-86091552
招标代理机构：嘉兴诚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办公地址：海盐县武原街道百尺南路7号（常绿桥南堍）
法人代表：（签章）

联系人：苏丹                     联系电话：0573-86177058

项目负责人 ：                          编制人：
日期：2012年7月13日
